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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试行） 

  合同编号：       

  甲方：                           

  乙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甘肃省农作物

种子条例》、《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甲方指取得种子生产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乙方指村民委员会

或农民制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乙方应当接受全体制种农户的委托、代表全体制

种农户与种子生产企业签订种子生产合同（试行），同时与每个制种农户签订内

部合同，作为正式合同的附件。  

  第二条 预约生产的农作物种子品种、数量、质量、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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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种子生产服务费  

  种子生产服务费以收购基地合格种子（果穗或籽粒）的总数量为标准，按 元

/公斤计算；结合村民委员会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服务的考核结果进行结算。  

  第五条 甲方的义务  

  1、依据本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向乙方有偿提供合格的繁育材料，繁育材料资

金待兑付种子款时如数扣回。  

  2、按照基地落实的面积、隔离及自然生态和生产条件，安排适宜的品种（组

合）。 

  3、根据基地生产的实际需要，应酌情为基地农户垫付地膜、农药等生产资

料，价格不高于当地同质量、同品牌的市场价，垫付资金待兑付种子款时如数扣

回。  

  4、种子收购价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执行，若第二条没有明确约定的，按收

种结束次月当地粮食收购部门公布的同类作物商品粮市场价的倍计算，同时可与

乙方协商按照质量标准进行分级定价，并单独签订协议，收购结束后日内付清乙

方全部种子款。  

  5、提供详细的生产技术资料，制定《种子生产技术规程》，生产期间应在种

子生产基地派驻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指导及培训工作。  

  6、做好种子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指导乙方抓好各项技术措施的落

实。在去杂、抽雄、授粉等关键时期，及时组织进行全面检查，对不符合质量标

准的，申请县级以上种子管理站及时鉴定。  

  7、按约定时间及时收购乙方所生产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指标的全部种子。  

  8、承担因品种不适宜或技术指导失误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凡因品种不适宜

或技术人员指导失误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经县级以上种子管理站组织有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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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鉴定后，由甲方承担。  

  9、种子款结算发放结束后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及时付清种子生产服务费。  

  10、须持有效的《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种子是转基因品种的，还

应当提供转基因产品商品化生产许可的批准文件。  

  11、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种子生产、种子检验、检疫等技术规程和标

准。 

  12、建立种子生产档案。种子生产档案必须载明生产地点、生产地块环境、

前茬作物、繁育材料来源和质量、技术负责人、田间技术措施落实、田间检验等

记录、当地气象记录、种子收购、加工及流向等内容。 

  第六条 乙方的义务 

  1、选择适宜的耕地安排种子生产，保证种子生产所需的生产和管理条件。

即耕地地力肥沃、均匀、排灌条件良好、水肥充足，保障落实除草、防病、防虫、

浇水、施肥等田间管理措施，并如实向甲方上报生产面积。 

  2、种植约定农作物种子的地块必须隔离安全，不得混种和套种其它作物。 

  3、遵偱合同规定的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子（苗）产地检疫规程，服从甲

方技术指导；严格组织实施《种子生产技术规程》，保证各项技术措施落到位。 

  4、按合同约定的数量、时间、地点将生产的合格种子全部交售给甲方，并

保证甲方提供的亲本种子（原种）不外流、不自留；质量不合格的种子，由甲方

按商品价格收购后在种子管理站的监督下做报废处理。 

  5、接受种子管理站的监督检查及用种客户的检查，对查出的不达标情况，

及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6、所生产的种子质量必须达到合同的约定指标。 

  7、承担因栽培管理不当、未按种子生产技术要求、收获后晾晒不及时、方

法不得当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提供的繁育材料未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

甲方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 

  2、甲方提供的《种子生产技术规程》不规范，技术指导不到位给乙方造成

经济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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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甲方无故放弃对种子田的生产技术指导、检查或无正当理由拒收所生产

的合格种子，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以造成经济损失总额的倍赔偿损失。 

  4、甲方不按期结清种子款，应该按欠款金额的%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5、乙方未按甲方提供的《 种子生产技术规程》或甲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

操作而造成种子质量不合格的，由乙方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 

  6、对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第四款之约定的，由县级以上种子管理站按《甘

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7、种子生产由于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经市州以上种子管理站

组织有关专家评估后，双方协商解决。 

  8、对于甲方检验结果未达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不予付款。乙方如有异

议，在结果公布 15 日内，提出书面申请，并附有双方封存完好的样品，会同甲

方到市、州以上有资质的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复检，并按复检结果进行协调处理。  

  第八条 附则 

  1、受市场因素影响，种子收购时种子价格大幅上涨，甲方应当适当提高收

购价格，具体收购价格由双方另签订协议。 

  2、双方对交售的每批种子必须同时取样、分别封存，以备种子复检、鉴定、

仲裁、诉讼之用。封存的样品保存至本合同约定的种子用于生产收获以后。 

  3、甲方收种后负责检验品种纯度、发芽率、净度、水分四项指标，在收种

后两个发芽周期内复检完毕，发现问题及时通知乙方，逾期视为种子合格。 

  4、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可向县级以上种子管理站申请协调解

决，协调不成的按下列第条方式解决： 

  ①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②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5、当甲乙双方就生产面积产生争议时，应由县级种子管理站组织甲、乙双

方重新测定。 

  6、本合同未尽事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甘肃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甘肃省农作物种

子生产基地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做出补充规定附

后。如需提供担保，另立《合同担保书》，作为本合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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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年，自合同双方当事人盖章并签字之日起生效，

至年月日失效。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

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15日内将合同送交生产所在地县级种子管理站备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住所：                  住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开户行：                开户行：                   

  户名：                  户名：                     

  帐号：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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